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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鄠邑区太平河向新河引水工程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鄠邑区新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河道治理工程建设管理处：

你单位《鄠邑区太平河向新河引水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，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《报告表》的技术评估意见（市评估函〔2022〕58号），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：为缓解新河径流量不足，水质较差的问题，由新河上游潭峪河引水，水源来自太平河，太平河水经西引渠引出后流入黄柏河，在黄柏河与534村道交汇处建设拦河坝（钢坝型），将水位抬高后经自建管道引入潭峪河。项目建设拦河坝和引水管道，引水管道途径双庄村，在五庄村北侧150m处向北拐，至新城路后向西拐，沿新城路自东向西汇入谭峪河。管线全长3.55公里。项目总投资1734.05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29万元。

二、经审查，项目在采取《报告表》所列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，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。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可作为项目实施的依据。

三、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废气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工程作业应严格执行《西安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等规定，确保施工厂界扬尘符合《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》(DB61/1078-2017)要求。工程应按照《西安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加强施工车辆运行管理与维护保养，有效控制施工机械及车辆尾气排放。

（二）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工程施工废水沉淀后回用。施工期不设置生活区。

（三）优化厂区平面布置。高噪声设备应采取相应的基础减振、隔声等降噪措施，确保厂界噪声排放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中2类区标准。

（四）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统一清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处理；隔油池废油为施工机械清洗保养过程中产生的废油，属于危险废物，由具有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定期清运统一处理。弃土、建筑垃圾等杂质，无法利用，运送至建筑垃圾消纳场统一处置。

（五）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严格控制施工占地范围，合理安排施工时段，尽量减少施工对河道环境及动植物扰动。施工结束后及时对项目临时占地、施工迹地等进行生态恢复。
四、项目不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。

五、项目在建设过程中，你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后，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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